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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视频处置话术流程01

◎ 车损事故

1、你好，这里是无锡交警，现在由我们为您远程处理交通事故，请在事故处理结束前不要挂

断视频通话。

2、请问事故中有无造成人员受伤？

3、请开启车辆双闪灯、后方放置三角警告牌，做好安全防护，谨防二次事故。

4、事故时间、地点？

5、请点击手机摄像头切换键，将摄像头朝向事故现场一侧，我来远程采集有关信息，在此过

程中请确保自身安全。（请在事故车辆前方5米处顺时针绕现场一圈，近距离对准双方车辆碰撞部

位、车辆号牌、全责方车架号）

6、事故现场信息已采集完毕，请点击手机摄像头切换键，现在对你们双方身份信息进行核

实。

7、请问你驾驶的车辆号牌是多少？

8、请问您的名字是XXX吗？您的身份证尾号是否为0001？手机尾号是否为0001？（经系统

比对，该车辆绑定驾驶人为“张三”、身份证号码为XXX0001、驾驶证状态为C1正常、手机号码

为13XXX0001、保险为人保、车辆状态正常。如系统比对出绑定驾驶员不是张三，则让当事人自

报身份信息）

9、请问事故是如何发生的？

10、请你将手机交给对方车辆驾驶人，我们将与他进一步核实。

11、请问对方驾驶员是刚刚跟我们视频通话的人吗？

12、请问事故发生时你驾驶车辆号牌是多少？

13、请问您的名字是XXX吗？您的身份证尾号是否为0001？手机尾号是否为0001？（经系

统比对，该车辆绑定驾驶人为“张三”、身份证号码为XXX0001、驾驶证状态为C1正常、手机号

码为13XXX0001、保险为人保、车辆状态正常。如系统比对出绑定驾驶员不是张三，则让当事人

自报身份信息）

14、请问事故是如何发生的？

15、下面，请双方全部出现在镜头面前。你们双方是否有酒驾等异常情况？根据你们描述，

此次事故是一方是…行驶的，一方是…行驶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XXX应当承担此

次事故的全部责任，XXX无责任，双方对责任有异议吗？如果对交通事故认定存在异议，请于3日

内向无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复核。

16、稍后我们会将定责短信推送至双方驾驶人手机，收到定责短信后可在“e路通”平台“定

责记录”中或登陆交管12123，在首页最下方的“网办进度”中查看下载事故责任认定书电子版，

凭电子版事故责任认定书可向保险公司理赔。

17、本次事故已经定责完毕，A（有责方）在收到定责短信后可进入无锡交警公众号——e路

通——e理赔——选择相应保险公司进行一键报案，稍后会有保险理赔专员为您服务；双方可将车

开至任一维修点，凭“e路通”平台“定责记录”中维修二维码免付费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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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双方还有不清楚的吗？

20、事故处理完毕，请双方迅速撤离事故现场。。

备注：目前仅限无锡交警公众号报案事故有以下功能：

1、当事人可在“e路通”平台“定责记录”中查看电子版事故责任认定书；

2、可在“e路通”平台一键保险报案，仅限于中太平三家保险公司；

3、可生成维修及救助二维码。

◎ 人伤直赔

1、你好，这里是无锡交警，现在由我们为您远程处理交通事故，请在事故处理结束前不要挂

断视频通话。

2、请问事故中有无造成人员受伤？

3、受伤几人？

4、伤者的交通方式是什么？

5、受伤部位在哪里？是否出血？是否能够活动？（可以，若伤者在路上，让其挪到路边安全

地带）

6、是否需要120救护车？

7、请开启车辆双闪灯、后方放置三角警告牌，做好安全防护，谨防二次事故。

8、事故时间、地点？

9、请点击手机摄像头切换键，将摄像头朝向事故现场一侧，我来远程采集有关信息，在此过

程中请确保自身安全。（请在事故车辆前方5米处顺时针绕现场一圈，近距离对准双方车辆碰撞部

位、车辆号牌、全责方车架号）

10、事故现场信息已采集完毕，请点击手机摄像头切换键，现在对你们双方身份信息进行核实。

11、请问你驾驶的车辆号牌是多少？

12、请问您的名字是XXX吗？您的身份证尾号是否为0001？手机尾号是否为0001？（经系

统比对，该车辆绑定驾驶人为“张三”、身份证号码为XXX0001、驾驶证状态为C1正常、手机号

码为13XXX0001、保险为人保、车辆状态正常。如系统比对出绑定驾驶员不是张三，则让当事人

自报身份信息）

13、请问事故是如何发生的？

14、请你将手机交给对方，我们将与他进一步核实。

15、请问对方驾驶员是刚刚跟我们视频通话的人吗？

16、请问事故发生时你驾驶车辆号牌是多少？

17、请问您的名字是XXX吗？您的身份证尾号是否为0001？手机尾号是否为0001？（若伤

者方不是机动车，让其自报身份信息）

18、请问事故是如何发生的？

19、下面，请双方全部出现在镜头面前。你们双方是否有酒驾等异常情况？根据你们描述，

此次事故是一方是…行驶的，一方是…行驶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XXX应当承担此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XXX无责任，双方对责任有异议吗？如果对交通事故认定存在异议，请于3日内

向无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复核。

20、稍后我们会将定责短信推送至双方驾驶人手机，收到定责短信后可在“e路通”平台“定

责记录”中或者登陆交管12123，在首页最下方的“网办进度”中查看下载事故责任认定书电子

版，凭电子版事故责任认定书可向保险公司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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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本次事故已经定责完毕，根据相关法律政策以及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我们可以现场帮你们

进行调解处理，避免后续奔波，请问你们是否同意调解？

22、不同意：（伤者）您的情况符合我们开通的人伤直赔服务，你可以进入无锡交警公众

号——e路通——定责记录模块在线申请救助二维码，凭此二维码至合作医院（江南大学附属医

院）免付费就诊，届时有专人引导。

23、同意：请问（被保险方）是否同意走保险处理？（若同意，保险公司将根据双方约定将赔

款打至指定账户）

24、根据目前的伤情及车损情况看，双方可以在人伤治疗费用XXX元、电动车损及其他物损

费用XXX元范围内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一致，双方就此事故一次性了结，今后双方无涉。（若不同

意，被保险方可以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会有工作人员跟进处理。赔付方式可由被保险方当场赔付

给伤者方，后由保险公司打款给被保险方账户；或后续由保险公司联系伤者打款至伤者方账户，建

议使用第一种，防止后续纠纷）

25、双方还有不清楚的吗？

26、事故处理完毕，请双方迅速撤离事故现场。

备注：

1、如果伤者为乘坐人，系统录入超过3人无法处理时，可将伤者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

单独纪录提供给民警记载在认定书中，不作为一方当事人。

2、线上调解事故中机动车保险公司需为中太平之一，且负事故责任。

3、在人伤、物损合计3000元范围内进行调解，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第二章   

“e路通”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工作规范（试行）02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e路通”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工作，规范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视频远程

快速处理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各交警大队应当按照本规范要求，建设和使用“e路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系统，实现

视频远程快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

第三条  支队事故处理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市区（含高速、高架）“e路通”道路交通事故视频远

程处理工作，并做好协调、指导、监督和检查。江阴、宜兴参照本规范，负责本地“e路通”建设

应用。

第四条    下列道路交通事故可以通过“e路通”视频远程处理：

（一）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仅造成车辆损失的道路交通事故，各方均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且当事人能够自行移动车辆的；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仅造成车辆损失和人员轻微伤的，机动车方投保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且应当承担事故责任的；

（三）机动车发生单方事故造成他方财产损失，有物损负责人在现场的。

机动车包括大（小）型汽车、新能源汽车、摩托车、教练车、挂车、警车等。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e路通”视频远程处理，应当引导当事人保护现场并立即



派警：

（一）机动车无号牌，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二）机动车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病源体

等危险物品的；

（三）机动车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者其他设施，无物损负责人在现场的；

（四）驾驶人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

（五）驾驶人有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

（六）驾驶人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有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

行驶嫌疑的；

（七）事故当事人伤势较重的；

（八）驾驶人有故意行为的；

（九）驾驶人逃逸或者离开事故现场的；

（十）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

（十一）事故当事人要求民警到场处置的；

（十二）依照有关规定应当保护现场并报警的其他情形。

具有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之一，车辆可以自行移动的，当事人可以在报警后，在确保安全

的原则下对现场拍照或者标划停车位置，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等候处理。

第六条  “e路通”中心设置视频远程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监督管理岗、定责岗、图侦岗、接警岗

以及理赔岗、路救岗。

监督管理岗负责监督和管理“e路通”视频远程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工作，由具备中级以上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资格的交通警察担任。

定责岗负责在线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由具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资格的交通警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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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侦岗负责实时调取视频远程处理交通事故的现场监控，辅助定责岗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由交通警察或者经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培训并考试合格的警务辅助人员担任。

接警岗负责视频远程采集交通事故基础信息，由交通警察或者经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培训并考

试合格的警务辅助人员担任。

理赔岗负责处理车损在线理赔以及轻微人伤事故在线调解直赔，由保险机构安排人员入驻。

路救岗负责在线受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申请，并全程跟踪处理，由无锡路救办安排人

员入驻。

第七条  各交警大队应当设置“e路通”视频远程处理引导岗、协调岗、调处岗和监督岗。

引导岗负责对接报的符合“e路通”受理情形的警情进行电话回访，引导当事人使用“e路

通”视频远程处理，由各交警大队交通指挥分中心交通警察或者经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培训并考试

合格的警务辅助人员担任。

协调岗负责对推送至“e路通”中心的警情进行跟踪，中心无法处理或者视频远程处置过程中

发现违法行为需要民警现场处置的，应当及时指派民警到场处置，由各交警大队交通指挥分中心交

通警察或者经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培训并考试合格的警务辅助人员担任。

调处岗负责“e路通”视频远程处理事故后续衔接，当事人再次报警或者上门咨询的，应当安

排专人受理、妥善处理，不得推诿，由交通警察担任。

监督岗负责对本单位“e路通”工作情况质态进行监管，对调处岗工作进行指导、监督，与

“e路通”中心互动反馈，由各交警大队分管领导或事故中队干部担任。

调处岗、监督岗应当在各单位事故处理窗口醒目位置张贴警务监督信息栏，公示联系人、联系

方式。

第八条   各交警大队对市局110指挥中心下派的符合“e路通”受理情形的警情，应当按照以下

流程进行引导处理：



（一）引导当事人打开“交管12123”APP，点击首页事故视频快处，等待事故地点定位完成

后，点击视频报警。

（二）引导当事人打开微信，搜索进入公众号“无锡交警”，点击“e路通”，选择“e定

责”，输入手机号码，点击确定，进入事故视频快处页面，等待事故地点定位完成后，点击视频报

警。

（三）还可通过市局短信平台给当事人手机发送短信链接，当事人点进链接后直接点击视频报

警。

第九条  “e路通”事故处理包括视频采集事故信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线确定事故责

任、推送事故认定短信或认定书电子文本、相关信息共享和服务等。

事故处理完毕后，系统自动向当事人手机推送定责短信。

事故责任认定书电子文本可以通过“交管12123”APP网办进度，点击已办结或全部，点击事故

视频快处，点击事故详情，点击查看电子文书。

第十条  各交警大队对“e路通”中心无法处理需要指派属地派警处置的警情，应当及时派警。

第十一条  支队定期对“e路通”视频远程在线处理的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发现并解决重复录

入、编造虚假信息等问题。联合保险监管部门以及保险行业协会建立查处骗取保险金行为联动工作

机制，防范打击骗保、骗赔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二条  当事人对“e路通”视频远程在线处理确定事故责任的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支队申

请复核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十三条  机动车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符合本规范第四条规定的，可以参照本规范

规定通过“e路通”视频远程处理。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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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视频处置常用法律03

事故情形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法条原文

追尾

1094 104300

在同车道行驶中，不�
规�和前车保�必要�

全��

《中华人�共和国道路�通
�全�》��十三�

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前车保�
足�采�紧急制动措�的�全��

变道

1043 204420

变更车道时�响正常行驶
的机动车的

《中华人�共和国道路�通
�全�实��例》��十�

��二款

在道路同�向划有2��上机动车道的，变
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响相关车道�行驶的

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车

1124 205000

不�规��车的
《中华人�共和国道路�通
�全�实��例》�五十�

机动车�车时，应当�明车后情况，�认�
全后�车。不得在铁路道口、��路口、单
行路、桥梁、急�、�坡或者�道中�车

掉头

1123 204900

掉头时�碍正常行驶的车
辆和行人通行的

《中华人�共和国道路�
通�全�实��例》��

十九�

机动车在有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标志、
标线的地点��在铁路道口、人行横道、桥
梁、急�、�坡、�道或者�易发生危险的
路�，不得掉头。机动车在�有禁止掉头或
者�有禁止左转�标志、标线的地点可�掉
头，但不得�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

人的通行

转�未让�行 

1313
205117（��向指示�

�灯）

转�的机动车未让�行的
车辆、行人先行的

《中华人�共和国道路�通
�全�实��例》�五十一

��一款�七项

（七）在�有�向指示��灯的��路口，
转�的机动车让�行的车辆、行人先行。

1313 205213（���灯路口）

转�的机动车未让�行的
车辆、行人先行的

《中华人�共和国道路�通
�全�实��例》�五十二

��一款�三项

机动车通过�有�通��灯�制也�有�通
��指挥的��路口，（三）转�的机动车

让�行的车辆先行
1313 203811（绿灯�时）

转�的机动车未让�行的
车辆、行人先行的

《中华人�共和国道路�通
�全�实��例》�三十�

��一款�一项

（一）绿灯�时，�许车辆通行，但转�的
车辆不得�碍��行的�行车辆、行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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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情形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法条原文

转弯未让直行

1313 203830（红灯亮时）

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
车辆、行人先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

条第三款 

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
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

不按交通信号
灯通行

16252 203813

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
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
灯、红色叉形灯、或者
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

续通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第三项

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
（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

逆向行驶

1373 103500

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

没有交通标
志、标线控制
的，未让右侧

来车先行

1316 205212

机动车通过无灯控、交警
指挥、交通标志标线控制
的路口，不让右方道路的

来车先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

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机动车通过没有
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
叉路口：（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

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
来车先行

依次交替通行

1024 104520

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
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

交替通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四十五条第二款 

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
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
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

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

开关车门

3026 207713

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
行人通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七

条第一款第三项

乘坐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开关
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碰撞停放车辆
（未确保安

全）

1371 102210

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二十二条第一款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

明驾驶

前车左转弯、
掉头、超车时

超车

1305、1306、1307 104311

前车左转弯、掉头、超车
时超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一）前车
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

右转弯不让左
转弯的

1314 205117（有信号灯）

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
机动车不让左转弯车辆

先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五十一条

第一款第七项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
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相对方向行驶

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30：《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事故情形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法条原文

右转弯不让左
转弯的

1314 205214（无信号灯）
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
机动车不让左转弯车辆

先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

条第一款第四项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
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四）相对方向行驶
的右转弯的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

6023 103600

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三十六条

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
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
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
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

两侧通行

不按导向车道
行驶

6095 205111
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

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
入导向车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

条第一款第一项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一）在划有导向
车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遗洒物品造成
交通事故的

6014 104810

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
飘散载运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
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

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

不让已在环形
路口车辆先行

1312 205112

准备进入环形入口不让已
在环形路口车辆先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

条第一款第二项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二）准备进入环

形路口的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

出停车场
（库）或停车

泊位

70058 303720

出停车场（库）或停车泊
位，妨碍其他车辆、行人

正常通行的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
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车辆进出停车场（库）或者道路停车泊位，
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的



第五章   

远程定责指导意见05

第一条  当事人驾驶车辆发生仅造成自身车辆及人员受伤，不涉及其他当事人的道路交通事

故，为全部责任，提醒当事人立即通知保险公司勘察现场。

第二条  一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另一方当事人无下列情形的，有下列情形的一方为全部责

任；双方当事人均有下列情形的，为同等责任：

（一）车辆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红灯亮时继续通行的；

（二）车辆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放行信号时，未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

辆先行的；

（三）车辆遇绿灯亮时，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先行的；

（四）车辆遇红灯亮时，右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的；

（五）车辆遇绿灯亮时，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未让左转弯车辆先行的；

（六）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未让交通标志、交通标

线规定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

（七）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且交通标志、标线未规定优先通行的交

叉路口时，转弯的车辆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

（八）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且交通标志、标线未规定优先通行的交

叉路口时，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车辆未让左转弯车辆先行的；

（九）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且交通标志、标线未规定优先通行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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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人员岗位职责04

一、民警工作职责：

1、负责事故责任认定；

2、对坐席队伍进行管理；

3、组织并指导坐席开展事故视频快处工作；

4、制作每日工作报表，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5、召开每日例会，每周例会，进行月度考核；

6、遇有紧急情况，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和报告。

二、组长及副组长工作职责：

1、 对每日接警情况进行汇总；

2、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总结、上报；

3、协助民警做好视频快处审核和认定；

4、关注工作信息，做好相关沟通协调工作；

5、对坐席工作进行提醒，适时增援接警；

6、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

三、坐席人员工作职责：

1、服从民警及组长安排，做好日常视频接警工作；

2、协助民警做好视频快处审核和认定；

3、严格遵守视频接处警工作规范；

4、严格遵守日常考核规范；

5、工作中遇到问题及时反馈上报；

6、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



（二十八）机动车在设有禁止掉头标志、标线的地方以及在人行横道、桥梁、陡坡、隧

道掉头的；

（二十九）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标志、标线的地方掉头时，未让正常行驶车辆、行人先行的；

（三十）机动车进出或者穿越道路，未按规定让行的；

（三十一）机动车进出停车场或者道路停车泊位，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的；

（三十二）机动车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会车时，有障碍的一方未让无

障碍的一方先行的;但有障碍的一方已驶入障碍路段，无障碍一方未驶入时，无障碍一方未让有障

碍的一方先行的；

（三十三）机动车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会车时，下坡车未让上坡车先

行的;但下坡车已行至中途而上坡车未上坡时，上坡车未让下坡车先行的；

（三十四）机动车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狭窄山路上会车时，靠山体的一方未

让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的；

（三十五）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驶入单向行驶道路的；

（三十六）机动车驾驶人开关车门时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

（三十七）机动车进入非机动车道或者非机动车通行范围内，刮撞非机动车的；

（三十八）机动车未避让遇障碍无法通行借用相邻机动车道通行的非机动车的；

（三十九）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遇行人横过时未按规定避让的；

（四十）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超越同向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第三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等本规定未列举的行为，且此行

为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应当根据其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

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第四条  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行为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参照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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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路口时，未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

（十）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未

让行人先行的；

（十一）进环形路口的机动车未让已在路口内环行或者出环形路口的机动车先行的；

（十二）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

（十三）车辆碰撞依法暂停、停放的车辆的；

（十四）车辆未按照交通警察指挥通行的；

（十五）车辆在人行道或者行人通行范围内刮撞行人的；

（十六）车辆刮撞依法在人行横道内通行的行人的；

（十七）机动车追撞前方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尾部的；

（十八）机动车溜车的；

（十九）机动车倒车时，与车后其它车辆、行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二十）机动车变更车道时，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

（二十一）左右两侧车道的机动车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机动车未让右侧车道的机动

车先行的；

（二十二）机动车在设有主、辅路的道路上，进主路时未按规定让行的；

（二十三）机动车在设有主、辅路的道路上，辅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未按规定让出主路的机动车

先行的；

（二十四）机动车超越前方同车道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机动车的；

（二十五）机动车与对面驶来的机动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

（二十六）机动车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时超车的；

（二十七）机动车在没有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从前车右侧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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